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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前
言 

軍
隊
是
維
護
國
家
安
全
，
貫
徹
國
家
目
標
的
武
裝
團
體
，
但
隨
著
社
會

型
態
的
遽
變
，
軍
隊
特
質
也
隨
之
改
變
，
軍
隊
社
會
問
題
也
隨
之
產
生
。
社

會
工
作
具
有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去
除
人
們
生
活
障
礙
，
滿
足
個
人
需
求
，
發

揮
潛
能
，
建
立
和
諧
生
活
的
功
能
。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也
有
同
樣
的
功
能
，
協

助
軍
中
生
活
適
應
困
難
的
官
兵
，
增
進
軍
人
及
其
眷
屬
生
活
需
要
的
合
理
滿

足
，
因
此
，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對
安
定
軍
人
身
心
，
達
成
戰
爭
使
命
具
有
絕
對

的
必
要
性
。
美
國
於
二
次
大
戰
期
間
，
首
次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處
理
軍
隊
問
題
，

並
獲
得
良
好
成
效
，
正
式
建
立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（M

i
l
i
t
a
r
y
 S
o
c
i
a
l
 W
o
r
k

）。 
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的
職
責
是
重
視
國
軍
官
兵
個
人
存
在
的
價
值
，
維
護
國

軍
官
兵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增
進
國
軍
官
兵
生
活
安
定
，
加
強
國
軍
官
兵
服
務
，

改
善
國
軍
官
兵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促
進
軍
民
團
結
。
事
實
上
，
我
國
及
美
國
運

用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解
決
了
很
多
軍
隊
社
會
問
題
，
如
部
隊
適
應
能
力

差
、
畏
苦
怕
難
、
不
願
意
接
受
訓
練
、
人
際
關
係
差
、
同
僚
互
助
關
係
淡
薄
、

自
制
力
差
，
所
以
產
生
吸
食
藥
物
、
賭
博
、
酗
酒
、
適
應
問
題
、
感
情
問
題
，

嚴
重
者
產
生
逃
亡
、
自
裁
、
犯
罪
等
事
。 
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已
有
很
好
成
效
，
但
較
常
為
人
運
用
的
方
法
，
大
都
為
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與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兩
大
方
法
，
至
於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則
較
少

運
用
，
本
文
則
探
討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在
軍
事
社
區
運
作
的
可
能
性
，
及
其
對

軍
民
關
係
建
立
之
助
益
。 

貳
、
軍
隊
社
區
與
軍
民
關
係
之
相
關
文
獻 

一
、
軍
隊
社
區
的
意
義 

我
國
對
於
部
隊
駐
守
的
地
區
，
通
常
稱
之
為
「
營
區
」，
而
較
少
採
用
「
社

區
」
一
詞
。
事
實
上
，
「
軍
隊
社
區
」
（m

i
l
i
t
a
r
y
 
c
o
m
m
u
n
i
t
y

）
在
「
軍
事
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與
軍
民
關
係 

朱
美
珍 

 



月二十年一十九國民華中 ─ 186 ─ 期○○一第刊季展發區社 

 

社
會
學
」
書
籍
中
，
即
已
經
常
被
採
用
。
如
「
軍
事
社
會
學—

美
國
軍
事
制

度
與
軍
事
生
活
之
研
究
」
第
十
五
章
的
篇
名
即
為
「
軍
事
社
區
與
社
區
關

係
」
，
認
為
軍
事
社
區
有
兩
種
特
性
：
（
一
）
功
能
性
軍
事
社
區
：
個
體
不
用

離
開
一
個
特
定
的
區
域
性
群
集
體
範
圍
，
全
部
需
要
能
在
實
際
上
得
到
滿

足
。（
二
）
心
理—
社
會
群
集
體
：
因
為
軍
人
有
共
同
的
文
化
和
生
活
方
式
，

軍
事
群
體
內
部
存
在
著
某
種
社
會
團
結
，
所
以
從
心
理
角
度
考
察
軍
事
基

地
，
把
它
看
成
一
個
心
理
意
義
上
的
社
區
。
當
軍
事
基
地
作
為
社
區
研
究
時
，

以
上
兩
種
方
法
都
可
以
使
用
（
北
京
大
學
譯
，
一
九
八
九
：
四
○
○│

四
○

六
）
。 楊

亞
平
等
編
（
一
九
八
九
：
一
○
一
）「
軍
事
社
會
學
概
論
」
一
書
，
指

「
軍
事
社
區
」
就
是
軍
隊
駐
紮
所
在
地
的
一
定
區
域
，
它
對
軍
人
社
會
化
作

用
是
不
可
忽
略
的
，
如
部
隊
駐
地
的
風
俗
習
慣
、
生
活
方
式
，
都
影
響
軍
人

的
生
活
與
行
為
。 

G
a
r
b
e
r
 
&
 
M
c
N
e
l
i
s
 

（1
9
9
5
:
1
7
2
7

）

在

社

會

工

作

百

科

全

書

（E
n
c
y
c
l
o
p
e
d
i
a
 o
f
 S
o
c
i
a
l
 W
o
r
k

）
的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中
，
亦
提
到
「
軍

隊
社
區
」
成
員
的
特
質
是
年
齡
輕
、
有
色
民
族
多
、
女
性
人
口
增
加
。
在
陸

軍
基
地
工
作
的
社
會
工
作
軍
官
，
會
運
用
中
途
之
家
的
模
式
來
發
展
社
區
工

作
，
例
如
針
對
剛
搬
進
來
或
即
將
離
開
社
區
的
官
士
兵
及
其
家
屬
提
供
協

助
。
在
當
地
，
若
有
一
些
無
法
解
決
的
社
區
問
題
，
社
工
員
也
會
循
著
指
揮

層
級
向
上
級
長
官
反
映
，
以
尋
找
預
算
或
尋
求
解
決
的
對
策
，
來
服
務
軍
隊

社
區
的
官
士
兵
（G

a
r
b
e
r
 
&
 
M
c
N
e
l
i
s

，1
9
9
5
:
1
7
3
2

）
。 

一
九
六
二
年
，
美
國
陸
軍
提
出
社
區
服
務
計
畫
，
集
中
所
有
可
用
的
軍

中
及
民
間
資
源
，
協
助
解
決
社
區
軍
職
人
員
及
其
眷
屬
的
相
關
問
題
，
並
定

期
召
開
協
調
會
議
，
有
效
提
供
社
區
內
的
社
會
資
源
和
福
利
服
務
（
趙
本
立
，

一
九
八
五
：
三
八
五│

三
九
六
）
。 

傅
仲
民
（
一
九
九
八
：
九
一│

九
二
）
將
部
隊
的
士
官
兵
當
做
軍
隊
社

區
內
的
「
人
員
」；
運
用
部
隊
中
適
應
良
好
的
士
兵
幫
助
適
應
不
好
的
士
兵
，

此
為
「
軍
隊
社
區
資
源
的
運
用
」；
官
兵
對
營
區
有
心
理
上
的
認
同
是
為
「
軍

隊
社
區
的
意
識
」，
將
政
戰
部
門
的
幕
僚
或
基
層
連
隊
的
輔
導
長
做
為
「
軍
隊
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」
，
其
用
意
是
將
整
個
營
區
做
為
一
個
軍
事
社
區
。 

錢
淑
芬
（
二
○
○
二
：
二
一
五│

二
五
六
）
也
提
到
不
論
是
軍
人
本
身

或
是
軍
眷
，
為
了
發
揮
社
區
功
能
或
是
協
助
軍
方
活
動
，
都
經
常
參
與
軍
營

社
區
的
各
項
活
動
。
但
是
隨
著
軍
人
逐
漸
朝
向
職
業
化
，
則
比
較
傾
向
於
工

作
單
位
與
生
活
社
區
分
開
的
模
式
。 

由
此
可
知
，
軍
隊
社
區
早
在
軍
事
社
會
學
中
，
已
被
提
出
。
其
廣
義
的

解
釋
，
指
營
區
及
其
周
圍
地
區
。 

二
、
軍
隊
社
區
關
係
與
軍
民
關
係 

L
a
s
s
w
e
l
l

（1
9
4
1

）
在

T
h
e
 
G
a
r
r
i
s
o
n
-
S
t
a
t
e
 

一
書
中
，
提
出
軍
隊

與
人
民
的
關
係
是
息
息
相
關
。
而
且
一
九
六
○
年
代
以
後
，
軍
事
社
會
學
的

研
究
領
域
逐
漸
轉
變
到
軍
隊
與
社
會
的
互
動
關
係
（H

u
n
t
i
n
g
t
o
n
,
 1
9
5
7

）
。

洪
陸
訓
（
一
九
九
五
：
五
二
）
認
為
軍
隊
組
織
為
社
會
組
織
的
一
部
分
，
軍

隊
的
活
動
更
離
不
開
與
社
會
的
交
流
互
動
。
目
前
國
軍
與
社
會
的
互
動
中
，

包
括
有
軍
訓
教
育
、
兵
員
甄
補
、
退
輔
工
作
、
軍
眷
服
務
、
助
民
收
割
、
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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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救
助
、
協
助
經
建
、
醫
療
服
務
、
軍
工
企
業
、
乃
至
空
中
造
雨
等
。
國
軍

涉
及
之
社
會
活
動
，
除
了
基
於
上
述
軍
隊
之
具
有
社
會
性
質
外
，
部
分
原
因

在
於
重
視
群
眾
動
員
或
民
力
運
用
的
經
驗
。
此
一
經
驗
表
現
在
政
戰
制
度
所

強
調
的
軍
民
一
體
原
則
和
總
體
戰
、
全
民
聯
歡
、
戰
地
政
務
的
運
用
。 

陳
膺
宇
整
理
出
「
軍
事
社
會
學
內
容
與
出
處
對
照
表
」
，
了
解
文
武
關

係
、
軍
隊
與
民
間
社
團
的
關
係
、
軍
隊
對
社
會
的
影
響
、
軍
隊
與
社
會
、
軍

隊
社
會
工
作
、
軍
人
與
家
庭
、
軍
人
與
社
交
、
軍
人
福
利
與
照
顧
等
，
都
是

各
家
討
論
的
重
點
（
陳
膺
宇
，
一
九
九
六
：
七
）
。 

美
軍
從
事
社
區
關
係
的
最
主
要
目
的
是
要
維
持
部
隊
與
其
鄰
近
社
區
居

民
的
和
諧
關
係
，
透
過
社
區
關
係
的
溝
通
及
資
訊
交
換
，
將
有
助
於
促
進
大

眾
對
部
隊
了
解
與
支
持
，
但
是
部
隊
與
社
區
關
係
的
正
面
發
展
絕
對
非
偶
然

發
生
，
而
是
精
心
策
畫
的
結
果
，
兩
者
關
係
需
透
過
對
特
殊
議
題
的
精
確
評

估
及
採
用
適
當
技
巧
。
所
以
社
區
關
係
是
爭
取
民
眾
對
美
軍
任
務
的
支
持
，

並
消
除
駐
地
民
眾
對
軍
事
安
全
的
疑
慮
（
洪
陸
訓
等
，
一
九
九
九
：
三
四
）
。 

美
軍
公
共
事
務
的
第
三
項
工
作
項
目
為
社
區
關
係
（c

o
m
m
u
n
i
t
y
 

r
e
l
a
t
i
o
n

），
由
公
共
事
務
官
及
其
幕
僚
協
助
指
揮
官
處
理
官
兵
及
民
眾
所
需

之
資
訊
，
此
項
工
作
的
之
根
本
目
的
仍
在
於
進
行
雙
方
的
溝
通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
就
是
藉
著
與
民
眾
溝
通
的
方
式
，
為
軍
方
進
行
敦
親
睦
鄰
的
工
作
。
而
且
也

不
能
忽
略
軍
隊
民
眾
之
間
的
直
接
接
觸
，
社
區
關
係
的
良
窳
也
是
形
成
美
軍

整
體
形
象
的
方
式
之
一
，
良
好
的
軍
民
關
係
植
基
於
社
區
民
眾
對
當
地
軍
隊

的
了
解
，
進
而
支
持
當
地
軍
隊
的
各
項
任
務
，
只
要
有
軍
隊
駐
紮
地
區
，
社

區
關
係
就
不
能
避
免
，
一
個
單
位
會
因
為
良
好
的
社
區
關
係
而
受
益
，
或
是

因
為
社
區
關
係
惡
劣
而
產
生
許
多
困
擾
。
為
維
持
良
好
社
區
關
係
，
需
做
到

下
列
幾
項
要
求
（
唐
棣
，
一
九
九
四
：
一
九
七
）
： 

（
一
）
促
進
民
眾
對
軍
方
任
務
及
國
防
政
策
的
了
解
。 

（
二
）
啟
發
年
輕
人
的
愛
國
心
並
加
入
軍
中
服
役
的
行
列
。 

（
三
）
鞏
固
各
類
與
軍
方
有
接
觸
的
民
眾
與
軍
隊
之
間
的
良
好
關
係
。 

（
四
）
維
持
美
軍
成
為
地
方
社
區
的
好
鄰
居
，
同
時
也
是
一
個
能
維
護

國
家
安
全
受
到
社
會
尊
敬
的
優
秀
團
體
。 

（
五
）
協
助
國
防
部
進
行
招
募
新
兵
工
作
。 

目
前
，
美
軍
進
行
的
社
區
關
係
工
作
方
式
有
二
種
，
第
一
種
方
式
稱
為

主
動
式
或
預
防
式
社
區
關
係
，
此
種
方
式
是
以
詳
盡
的
事
前
計
畫
，
持
續
性

的
推
動
工
作
，
建
立
良
好
社
區
關
係
，
此
種
方
式
強
調
面
對
面
的
雙
向
溝
通
，

以
建
立
雙
方
相
互
信
任
，
相
互
了
解
的
良
性
互
動
關
係
。
第
二
種
方
式
為
被

動
式
或
補
救
式
的
社
區
關
係
，
這
種
做
法
是
以
事
後
彌
補
的
方
式
，
重
新
建

立
因
民
眾
誤
解
而
導
致
的
雙
方
不
良
關
係
，
當
然
，
有
計
畫
的
執
行
主
動
式

社
區
關
係
活
動
，
可
以
減
低
使
用
被
動
式
社
區
關
係
活
動
（
唐
棣
，
一
九
九

四
：
一
九
七│

一
九
八
）
。 

 

有
些
軍
民
關
係
是
以
「
民
事
工
作
」
做
為
方
法
，
建
立
彼
此
的
互
動
關

係
。
美
國
早
在
一
九
六
九
年
即
有
很
完
整
的
民
事
工
作
，
訂
有
「
民
事
工
作

協
約
」
，
其
認
為
（
政
戰
學
校
，
一
九
七
二
：
五
二
）
： 

（
一
）
民
事
概
念
包
括
一
位
軍
事
指
揮
官
與
其
周
圍
平
民
的
整
個
關
係
。 

（
二
）
民
事
作
業
在
於
使
一
位
指
揮
官
獲
得
重
要
的
人
民
支
援
，
減
少

人
民
對
軍
隊
作
戰
的
干
預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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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
督
導
及
執
行
民
事
工
作
，
使
民
事
組
織
成
為
軍
事
力
量
的
一
個

重
要
部
分
，
並
為
他
日
大
部
民
事
活
動
轉
移
於
民
間
政
府
指
定
機
構
之
事
宜

有
所
準
備
。 

依
美
國
陸
軍
法
規
，
民
事
工
作
包
括
全
部
的
軍
民
關
係
（
政
戰
學
校
，

一
九
七
二
：
五│
九
）
。
而
良
好
的
軍
民
關
係
可
以
促
進
軍
民
間
更
多
的
了

解
，
並
且
增
進
兩
者
間
的
合
作
，
其
良
好
社
會
關
係
如
：
宴
客
、
展
覽
、
士

範
、
表
演
、
參
加
運
動
會
、
救
助
貧
困
團
體
等
（
政
戰
學
校
，
一
九
七
二
：

四
二│

四
三
）
。 

由
以
上
資
料
了
解
，
美
國
公
共
事
務
的
工
作
內
容
與
我
國
民
事
工
作
類

似
，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與
民
事
工
作
亦
有
相
關
性
，
對
我
國
國
軍
政
戰
工
作
具

有
啟
示
之
功
用
，
可
提
供
我
國
國
軍
政
戰
工
作
之
參
考
（
唐
棣
，
一
九
九
四
：

一
八
三
；
洪
陸
訓
等
，
一
九
九
九
：
三
九
）。
所
以
，
軍
隊
的
社
區
關
係
是
為

了
建
立
良
好
的
軍
民
關
係
，
讓
軍
民
雙
方
有
良
好
且
直
接
的
關
係
，
共
同
努

力
推
展
地
方
建
設
。 

三
、
以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促
進
軍
民
關
係 

社
區
工
作
是
一
種
工
作
方
法
，
了
解
社
區
的
需
求
，
啟
發
並
輔
助
人
民
，

使
其
自
覺
、
自
動
、
自
發
的
參
與
，
動
員
社
會
的
資
源
來
解
決
社
區
的
問
題

或
滿
足
社
區
的
需
要
，
促
進
社
區
福
利
，
增
進
社
會
進
步
（
白
秀
雄
，
一
九

七
六
：
二
六
九
）。
其
運
用
的
方
法
有
：
會
談
訪
視
、
研
究
方
法
、
方
案
設
計
、

社
會
行
動
、
組
織
、
召
開
會
議
、
籌
辦
會
議
、
募
集
基
金
、
宣
傳
、
公
共
關

係
、
實
際
服
務
及
評
鑑
等
（
丁
碧
雲
，
一
九
八
三
：
四
九
七
）
。 

徐
震
（
一
九
大
五
）
也
認
為
社
區
工
作
在
於
強
調
社
區
居
民
的
共
同
關

係
、
共
同
利
益
、
共
同
需
要
、
共
同
問
題
和
共
同
希
望
，
一
個
現
代
的
社
區

公
民
均
應
將
認
同
的
對
象
，
關
心
的
對
象
，
放
在
我
們
共
同
居
住
的
地
方
。 

傅
仲
民
（
一
九
九
八
：
一
一
七│

一
二
四
）
認
為
社
區
工
作
可
以
做
如

下
的
運
用
： 

（
一
）
運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於
民
運
工
作
：
瞭
解
民
眾
（
知
民
）
為
基

礎
，
接
近
民
眾
（
親
民
）
為
起
步
，
服
務
民
眾
（
助
民
）
為
重
點
，
運
用
民

眾
（
用
民
）
為
目
的
。 

（
二
）
運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於
營
區
工
作
：
針
對
營
區
特
性
，
士
官
兵

的
需
求
，
增
進
人
際
關
係
，
強
化
營
區
意
識
。 

（
三
）
運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於
基
層
連
隊
工
作
：
加
強
官
兵
服
務
工
作
，

改
善
官
兵
福
利
措
施
，
減
少
適
應
、
人
際
關
係
、
自
我
傷
害
等
問
題
。 

（
四
）
運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於
軍
眷
工
作
：
如
眷
村
輔
導
管
理
、
眷
村

安
全
、
環
境
美
化
、
衛
生
清
潔
等
。 
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與
軍
民
關
係
的
推
動
方
式
很
多
，
目
前
常
見
之
方
式
計

有
（
唐
棣
，
一
九
九
四
：
一
九
八
；
傅
仲
民
，
一
九
九
八
：
一
一
八│

一
二

一
；
洪
陸
訓
等
，
一
九
九
九
：
三
四│

三
五
）
： 

（
一
）
基
地
開
放
供
民
眾
參
訪
：
配
合
節
慶
或
年
度
例
行
性
舉
辦
基
地

開
放
活
動
，
邀
請
營
區
附
近
民
眾
，
進
入
營
區
參
觀
兵
力
展
示
、
成
軍
典
禮

等
，
同
時
可
以
展
現
戰
力
。 

（
二
）
與
地
區
領
袖
聯
繫
：
經
常
與
地
區
領
袖
聯
繫
，
或
定
期
邀
請
駐

地
附
近
之
民
間
領
袖
至
營
區
參
訪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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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
組
織
巡
迴
演
講
小
組
：
派
遣
高
階
軍
官
或
由
指
揮
官
及
公
共
事

務
官
本
人
組
織
巡
迴
演
講
小
組
，
至
駐
地
附
近
之
重
要
機
關
（
如
議
會
）、
學

校
、
民
間
社
團
（
如
扶
輪
社
、
獅
子
會
）
，
進
行
講
演
。 

（
四
）
協
助
民
間
重
大
事
件
處
理
：
協
助
民
眾
救
災
、
救
難
、
防
疫
、

醫
療
等
突
發
狀
況
之
救
助
，
如
：
震
災
、
水
災
、
風
災
、
口
蹄
疫
、
登
革
熱

等
，
協
助
處
理
家
園
重
整
工
作
。 

（
五
）
協
助
民
間
增
加
經
濟
收
益
或
社
會
服
務
：
如
助
耕
助
割
、
植
樹

保
林
、
修
橋
築
路
、
整
理
環
境
、
消
除
髒
亂
、
消
毒
、
實
施
義
診
等
。 

（
六
）
協
辦
軍
中
表
演
團
體
演
出
申
請
：
接
受
民
間
團
體
邀
請
美
軍
各

軍
種
之
表
演
團
體
之
申
請
，
如
空
軍
幻
象
特
技
飛
行
表
演
、
陸
軍
特
技
跳
傘
、

海
軍
拉
法
葉
艦
的
展
示
，
或
是
各
軍
種
之
軍
樂
隊
表
演
等
。 

（
七
）
派
遣
部
隊
參
與
民
間
活
動
：
派
遣
代
表
參
加
駐
地
附
近
舉
辦
之

運
動
會
，
慶
典
遊
行
活
動
，
一
方
面
展
示
軍
隊
之
高
昂
士
氣
，
一
方
面
保
持

與
民
眾
之
親
身
接
觸
。 

（
八
）
開
放
軍
中
藝
術
活
動
，
舉
辦
營
區
活
動
：
開
放
軍
中
之
藝
術
品

或
蒐
藏
品
供
民
眾
欣
賞
，
如
軍
中
之
博
物
館
、
史
蹟
館
、
藝
廊
均
應
定
期
開

放
供
民
眾
參
觀
，
甚
至
邀
請
民
眾
、
學
生
參
與
軍
中
藝
文
活
動
、
合
唱
團
、

社
團
、
研
習
營
等
。 

（
九
）
辦
理
青
少
年
育
樂
營
：
針
對
社
區
內
青
少
年
定
期
舉
辦
教
育
性

活
動
，
以
增
進
軍
方
與
青
少
年
之
關
係
，
進
而
激
發
青
少
年
對
軍
中
生
活
之

嚮
往
，
為
日
後
招
募
兵
員
做
準
備
工
作
，
其
做
法
迭
有
變
化
，
常
見
者
有
航

空
知
識
傳
授
，
中
學
球
隊
指
導
，
反
毒
活
動
宣
導
等
。 

（
十
）
舉
辦
營
區
教
育
，
增
加
學
術
交
流
：
舉
辦
社
區
教
室
、
成
長
團

體
、
心
輔
教
室
等
各
種
知
性
教
育
，
提
升
士
官
兵
教
育
水
準
。
或
與
教
育
學

術
單
位
合
辦
研
討
會
、
座
談
會
，
推
動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學
生
實
習
。 

（
十
一
）
與
民
間
團
體
聯
繫
：
與
社
區
內
學
校
、
婦
聯
會
、
退
伍
軍
人

協
會
等
單
位
之
聯
繫
，
共
同
推
展
服
務
工
作
。 

唐
棣
（
一
九
九
四
：
一
九
八
）
認
為
可
以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促
進

軍
民
關
係
。
傅
仲
民
（
一
九
九
八
：
一
二
三│

一
二
五
）
認
為
可
以
將
軍
隊

社
區
工
作
運
用
於
營
區
、
基
層
連
隊
及
軍
眷
等
相
關
工
作
。
由
此
得
知
，
軍

民
關
係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，
而
軍
民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正
可
以
運
用
社
區
工
作
方

法
來
達
成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嘗
試
以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，
推
展
軍
隊
社
區
工

作
，
來
促
進
軍
民
關
係
。 

參
、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與
軍
民
關
係
之
推
展 

本
文
由
一
般
社
區
工
作
的
意
義
與
方
法
著
手
，
運
用
到
軍
隊
社
區
，
再

促
進
軍
民
關
係
。
因
此
嘗
試
對
軍
隊
社
區
提
出
定
義
，
擬
定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
的
目
標
，
再
由
工
作
過
程
、
工
作
方
法
及
工
作
重
點
來
說
明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
的
運
作
方
式
。 

一
、
軍
隊
社
區
的
意
義 

（
一
）
地
域
的
概
念
：
指
軍
隊
所
駐
紮
之
營
區
及
其
周
圍
之
社
區
、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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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官
舍
、
眷
村
等
，
著
重
在
地
理
上
、
結
構
上
的
有
形
概
念
。 

（
二
）
體
系
的
概
念
：
指
地
域
內
的
人
員
，
彼
此
有
社
會
互
動
和
心
理

互
動
，
相
互
關
聯
，
因
而
具
有
共
同
目
標
、
共
同
利
益
、
共
同
願
望
、
共
同

文
化
、
共
同
隸
屬
，
著
重
在
心
理
上
、
互
動
上
的
無
形
概
念
。 

（
三
）
行
動
的
概
念
：
具
有
組
織
行
動
的
能
力
，
以
社
區
中
某
一
項
工

作
計
畫
為
重
心
，
擬
定
共
同
的
行
動
目
標
，
著
重
在
社
會
上
、
組
織
上
的
概

念
並
具
有
未
來
發
展
的
長
遠
目
標
。 

二
、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的
目
標 

希
望
運
用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，
促
進
軍
隊
社
區
化
，
創
造
和
諧
的
軍

民
關
係
，
因
此
擬
定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之
目
標
如
下
： 

（
一
）
促
進
官
士
兵
及
居
民
參
與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：
增
進
軍
隊
社
區
中

官
士
兵
及
居
民
互
動
溝
通
之
機
會
，
共
同
參
與
軍
隊
社
區
的
各
項
推
展
活
動
。 

（
二
）
面
臨
共
同
問
題
，
共
謀
解
決
之
道
：
軍
隊
社
區
內
的
全
部
居
民

面
臨
共
同
的
問
題
，
例
如
：
環
境
髒
亂
、
震
災
、
水
災
、
缺
水
、
登
革
熱
、

治
安
問
題
、
適
應
問
題
、
人
際
關
係
問
題
、
自
我
傷
害
問
題
等
，
居
民
集
思

廣
益
，
共
謀
解
決
之
道
。 

（
三
）
提
升
軍
隊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：
推
動
各
項
軍
隊
社
區
基
礎
工

程
建
設
，
維
護
建
設
成
果
，
改
善
及
提
升
社
區
生
活
品
質
。 

（
四
）
發
揮
互
助
合
作
之
精
神
，
凝
聚
軍
隊
社
區
意
識
：
讓
軍
隊
社
區

居
民
產
生
心
理
上
的
認
同
、
榮
譽
感
、
責
任
心
。 

（
五
）
社
會
資
源
共
用
共
享
：
運
用
共
同
的
軍
隊
社
區
資
源
，
來
建
設

軍
隊
社
區
。 

（
六
）
促
進
軍
隊
社
區
成
長
：
提
供
居
民
學
習
、
教
育
、
成
長
之
機
會
，

提
升
居
民
精
神
生
活
。 

（
七
）
促
進
軍
民
團
結
：
關
懷
居
民
，
了
解
居
民
，
服
務
居
民
，
建
立

和
諧
的
軍
民
關
係
。 

三
、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的
過
程 

軍
隊
社
區
的
工
作
過
程
為
：
首
先
進
行
軍
隊
社
區
調
查
與
分
析
，
收
集
足

夠
資
料
以
後
，
進
行
社
區
工
作
設
計
，
透
過
社
區
協
調
會
議
及
社
區
基
金
募

集
，
從
事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，
最
後
進
行
社
區
方
案
評
鑑
，
完
成
整
體
的
過
程
。 

四
、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的
方
法
與
工
作
重
點 

（
一
）
社
區
調
查
與
分
析
的
方
法
包
括
會
談
、
訪
視
、
座
談
會
或
運
用

研
究
方
法
等
技
巧
，
來
了
解
軍
隊
社
區
的
需
求
、
軍
隊
社
區
的
關
係
、
軍
隊

社
區
的
資
源
和
未
來
的
行
動
趨
勢
。 

（
二
）
社
區
工
作
設
計
，
可
採
用
意
見
徵
詢
法
、
計
畫
評
核
法
及
聯
合

預
算
法
，
來
了
解
政
策
的
選
擇
與
決
定
、
計
畫
的
本
質
、
把
握
計
畫
的
要
領
、

了
解
計
畫
的
項
目
、
做
好
時
間
管
理
等
。 

（
三
）
社
區
協
調
會
議
、
社
區
基
金
募
集
的
方
法
，
可
採
用
座
談
會
、

協
調
會
、
基
金
會
、
傳
播
媒
體
等
方
式
，
來
組
織
會
議
、
準
備
會
議
的
進
行

等
，
最
後
達
成
決
議
事
項
。 

（
四
）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方
法
，
包
括
：
基
地
開
放
供
民
眾
參
觀
、
與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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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領
袖
連
繫
、
巡
迴
演
講
、
協
助
處
理
重
大
事
件
、
社
會
服
務
、
表
演
、
參

與
民
間
活
動
、
開
放
軍
中
藝
術
活
動
、
辦
理
青
少
年
育
樂
營
、
營
區
教
育
、

與
民
間
團
體
互
動
等
。
也
可
以
採
用
訓
練
、
巡
迴
服
務
、
觀
摩
等
方
法
來
運

用
。
工
作
重
點
則
以
社
區
需
求
為
導
向
、
促
進
軍
民
關
係
為
優
先
、
以
全
方

位
的
發
展
型
態
為
目
標
， 

 

（
五
）
社
區
方
案
評
鑑
：
其
方
法
為
實
施
情
形
、
實
施
效
果
、
工
作
效

率
、
工
作
過
程
做
評
鑑
，
期
望
符
合
居
民
需
求
，
達
成
既
定
目
標
。
如
圖
一

所
示
。 五

、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的
實
例
分
析 

（
一
）
實
例
一 

台
北
縣
郊
區
某
一
營
區
的
錢
輔
導
長
，
有
計
畫
的
辦
理
下
列
活
動
： 

每
年
於
春
節
、
中
秋
節
、
聖
誕
節
或
元
旦
假
期
等
節
日
時
，
辦
理
餐

會
、
烤
肉
、
懇
親
會
、
晚
會
、
或
軍
民
聯
歡
會
等
活
動
，
每
次
都
邀
請
營
區

周
圍
的
百
姓
共
同
參
加
，
如
：
營
區
內
弟
兄
之
家
屬
、
鎮
長
、
鄰
里
長
、
民

意
代
表
、
與
營
區
有
商
業
往
來
之
商
家
老
闆
等
地
方
領
導
人
士
，
共
同
參
與

營
區
內
的
各
項
活
動
。 

配
合
前
述
活
動
，
當
天
採
營
區
開
放
方
式
，
供
民
眾
進
入
營
區
參
觀
，

了
解
營
區
的
地
理
環
境
與
軍
事
設
備
，
必
要
時
，
可
以
開
放
戰
車
供
社
區
居

民
乘
坐
，
體
會
軍
人
的
生
活
。 

安
排
時
間
，
讓
弟
兄
們
與
社
區
青
少
年
朋
友
一
起
打
籃
球
、
打
排
球

等
體
育
活
動
，
並
分
組
比
賽
，
社
區
青
少
年
也
會
主
動
邀
請
營
區
弟
兄
一
起

打
球
或
參
與
其
社
區
活
動
。 

錢
輔
導
長
也
經
常
到
社
區
的
商
家
，
如
文
具
店
、
餐
飲
店
、
便
利
商

店
等
，
與
居
民
寒
喧
、
打
招
呼
或
買
物
品
，
因
此
與
社
區
居
民
相
當
熟
悉
。

放
假
或
收
假
時
，
經
過
商
店
，
商
店
老
闆
都
會
熱
情
問
候
，
覺
得
受
重
視
，

有
歸
屬
感
。 

在
一
次
颱
風
後
，
主
動
帶
領
營
區
內
的
弟
兄
，
協
助
居
民
打
掃
環
境
、

協
助
賑
災
，
獲
得
居
民
的
肯
定
與
讚
揚
，
因
此
記
一
小
功
，
覺
得
軍
隊
社
區

工
作
相
當
有
成
就
感
。 

營
區
附
近
的
居
民
都
會
主
動
和
錢
輔
導
長
問
好
，
更
會
主
動
告
訴
輔

導
長
，
有
關
弟
兄
在
營
區
外
的
行
為
。
如
：
有
位
弟
兄
經
常
到
文
具
店
買
強

力
膠
，
文
具
店
老
板
即
告
知
輔
導
長
，
並
與
輔
導
長
共
同
協
助
該
弟
兄
戒
除

吸
食
強
力
膠
的
錯
誤
習
慣
，
對
該
名
弟
兄
幫
助
很
大
。 

該
營
區
較
小
，
進
出
營
區
都
需
經
過
該
社
區
，
垃
圾
處
理
問
題
一
直

困
擾
該
營
區
，
因
為
營
區
內
長
官
與
該
社
區
都
保
持
良
好
互
動
關
係
，
因
此
，

社
區
居
民
特
別
允
許
該
營
區
的
垃
圾
放
在
社
區
的
垃
圾
收
集
處
。 

（
二
）
實
例
二 

埔
里
某
一
營
區
，
因
九
二
一
地
震
，
導
致
營
區
旁
的
社
區
住
宅
嚴
重
損

壞
，
需
長
期
重
建
，
居
民
無
處
可
住
，
營
區
提
供
下
列
措
施
，
協
助
社
區
居

民
。 

營
區
內
弟
兄
集
中
住
宿
，
將
空
出
來
的
營
舍
，
提
供
居
民
居
住
。 

運
用
營
區
內
的
伙
房
，
烹
煮
食
物
，
供
應
全
營
區
內
的
弟
兄
及
全
部

災
民
，
一
起
食
用
，
部
分
災
民
會
協
助
洗
滌
、
烹
煮
、
清
潔
、
善
後
等
工
作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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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小
、
國
中
學
生
白
天
到
校
上
課
，
晚
上
回
到
營
區
時
，
依
照
年
級

分
成
數
個
團
體
，
由
優
秀
預
官
擔
任
課
後
輔
導
，
協
助
溫
習
功
課
，
假
日
則

舉
辦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活
動
，
舒
展
其
身
心
，
寓
教
於
樂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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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軍隊社區工作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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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研究方法 

1.意見徵詢法 

2.計畫評核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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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座談會 

2.協調會 

3.組織基金會 

4.大眾傳播媒體 

5.小眾傳播媒體 

6.雙向溝通 

1.訓練 

2.巡迴服務 

3.觀摩 

4.社區活動 

 (1)基地開放供參觀 

 (2)與社區領袖聯繫 

 (3)巡迴演講 

 (4)協助處理重大事

件 

 (5)社會服務 

 (6)表演 

 (7)參與民間活動 

 (8)開放軍中藝術活

動 

 (9)辦理青少年育樂

營 

 (10)營區教育 

 (11)與民間團體互

動 

1.實施情形

評鑑 

2.實施效果

評鑑 

3.工作效率 

4.工作過程 

 

工

作

重

點 

 

1.社區需求的了

解 

2.社區關係的了

解 

3.社區資源的了

解 

4.未來行動的參

考 

1.政策的選擇

與決定 

2.了解計畫的

本質 

3.把握計畫的

要領 

4.了解計畫的

項目 

5.時間管理 

1.會議的組織 

2.會議的準備 

3.會議的進行 

4.決議的執行 

5.聯合籌募 

1.以社區需求為導向 

2.以促進軍民關係為

優先 

3.以全方位的發展型

態為目標 

1.是否符合

居民需求 

2.是否達成

既定目標 

（作者自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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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營
區
內
部
分
資
訊
與
電
腦
設
備
，
教
導
學
習
電
腦
繪
圖
、
上
網
、

做
網
頁
等
技
巧
。 

另
組
織
年
齡
前
兒
童
團
體
，
教
導
他
們
繪
畫
、
粘
土
等
才
藝
活
動
。 

部
隊
中
的
心
理
輔
導
官
協
助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心
理
重

建
，
早
日
走
出
災
變
的
創
傷
。 

營
區
內
長
官
不
定
時
的
探
訪
居
民
，
了
解
其
生
活
需
求
，
也
撫
慰
居

民
的
心
靈
。 

（
三
）
分
析 

實
例
一
，
了
解
輔
導
長
使
用
了
訪
視
、
協
調
會
、
懇
親
會
、
晚
會
、
軍

民
聯
歡
會
、
觀
摩
、
基
地
開
放
、
協
助
處
理
重
大
事
件
、
參
與
民
間
活
動
、

辦
理
青
少
年
球
類
比
賽
、
協
助
居
民
打
掃
環
境
、
協
助
賑
災
等
，
來
達
到
軍

民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獲
得
居
民
的
支
持
與
協
助
。
因
此
，
可
以
共
同
輔
導
弟
兄
，

達
到
良
好
成
效
，
自
己
也
獲
得
歸
屬
感
和
成
就
感
。
實
例
二
，
雖
是
協
助
救

災
，
但
透
過
一
系
列
的
輔
導
措
施
，
照
顧
災
民
及
其
家
屬
，
享
有
正
常
的
生

活
。
在
兩
實
例
的
運
作
過
程
中
，
居
民
感
謝
營
區
弟
兄
為
他
們
所
做
的
一
切
，

營
區
長
官
也
感
受
到
居
民
溫
馨
的
關
懷
，
呈
現
軍
民
互
動
關
係
良
好
，
攜
手

合
作
的
模
式
，
軍
民
雙
方
都
受
益
無
窮
，
更
創
造
優
質
的
生
活
環
境
。
因
此
，

以
上
兩
實
例
都
是
軍
隊
社
區
化
的
最
佳
典
範
。 

肆
、
結
論 

過
去
，
蘇
聯
和
東
歐
共
黨
國
家
都
相
當
強
調
需
要
具
有
心
理
學
、
社
會

學
和
法
律
專
長
的
人
員
，
從
事
部
隊
社
會
工
作
（
洪
陸
訓
，
一
九
九
五
：
五

三
）。
更
提
出
政
戰
制
度
的
運
作
，
目
的
不
在
控
制
軍
隊
，
而
是
在
從
事
軍
中

社
會
工
作
，
鞏
固
軍
心
，
提
振
士
氣
，
增
強
戰
力
（
洪
陸
訓
，
一
九
九
五
：

五
一│

五
二
）
。 

本
文
作
者
視
軍
隊
社
區
為
廣
義
的
解
釋
，
亦
即
將
軍
隊
社
區
化
，
它
包

含
軍
隊
的
營
區
及
其
周
圍
的
社
區
、
職
務
官
舍
或
眷
村
等
地
理
環
境
。
而
軍

隊
社
區
工
作
更
是
一
種
工
作
方
法
，
透
過
工
作
過
程
、
工
作
方
法
、
工
作
重

點
，
創
造
良
好
的
軍
民
關
係
，
促
進
軍
隊
社
區
內
的
軍
士
官
、
眷
屬
、
一
般

社
區
居
民
，
彼
此
間
有
良
好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願
意
為
共
同
的
進
步
而
攜
手
努

力
，
創
造
優
良
的
生
活
品
質
和
居
住
環
境
，
讓
軍
隊
社
區
內
的
官
士
兵
及
居

民
產
生
歸
屬
感
，
都
具
有
榮
辱
與
共
的
社
區
意
識
。 

因
此
，
期
望
本
文
能
建
立
軍
隊
社
區
化
的
運
用
模
式
，
並
廣
泛
推
行
於

軍
隊
社
區
中
，
促
進
軍
民
關
係
，
讓
軍
民
營
造
共
同
生
活
的
空
間
，
達
到
資

源
共
用
共
享
、
地
方
共
榮
的
目
標
。 

（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政
治
作
戰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系
教
授
兼
主
任
） 

◎
參
考
資
料
： 

丁
碧
雲
等
譯
（
一
九
八
三
）
社
會
工
作
，
台
北
：
五
南
。 

北
京
大
學
譯
（
一
九
八
九
）
軍
事
社
會
學—

美
國
軍
事
制
度
與
軍
事
生
活
之

研
究
，
北
京
：
國
防
大
學
。 

白
秀
雄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社
會
工
作
，
台
北
：
三
民
書
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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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美
珍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在
我
國
軍
隊
的
運
用
，
台
北
：
軍
事

社
會
學
學
術
論
文
集
。 

政
戰
學
校
譯
印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民
事
工
作
，
台
北
：
政
戰
學
校
。 

洪
陸
訓
（
一
九
九
五
）
從
文
武
關
係
理
論
看
政
戰
制
度
，
收
錄
於
政
治
作
戰

理
論
與 

洪
陸
訓
、
劉
慶
元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美
國
公
共
事
務
制
度
初
探
，
軍
事
社
會
科

學
學
刊
第
五
期
，
台
北
：
政
戰
學
校
。 

唐
棣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美
軍
公
共
事
務
工
作
的
理
念
與
做
法
，
台
北
：
復
興
崗

學
報
第
五
十
三
期
。 

徐
震
（
一
九
九
五
）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觀
點
，
看
社
區
、
社
區
意
識
與
社
區
文

化
，
台
北
：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六
十
九
期
。 

陳
膺
宇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軍
事
社
會
學
，
作
者
自
印
。 

傅
仲
民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軍
隊
社
區
工
作
，
收
錄
於
軍
隊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與
實

務
，
台
北
：
政
戰
學
校
。 

楊
亞
平
（
一
九
八
九
）
軍
事
社
會
學
概
論
，
南
京
：
南
京
大
學
出
版
社
。
實

踐
，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作
戰
部
。 

趙
本
立
（
一
九
八
五
）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，
台
北
：
金
手
指
出
版
社
。 

錢
淑
芬
（
二
○
○
二
）
西
方
社
會
變
遷
與
軍
事
專
業
化
的
社
會
學
探
析
，
台

北
：
復
興
崗
學
報
七
十
四
期
，
二
一
五│

二
五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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